关于开展2024-2025学年本科生国家助学金及社会助学金
评选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2024-2025学年本科生国家助学金及社会助学金评选工作即日启动，请各学院按照工作要求组织开展评选工作。
一、名额分配及评选办法
各项助学金评选条件及名额分配情况详见《2024-2025学年本科生助学金评选要求及名额分配》（附件1），评选工作程序及要求根据学校制定的《上海财经大学本科生国家助学金管理办法》(上财行规[2021]11号)及社会助学金捐赠协议相关要求进行。各学院按照学校工作文件精神及要求制定评选实施细则。

二、评选对象
参加2024-2025学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并审核通过的本科生。超过基本修业年限的学生不具备国家助学金申请资格。退役士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已享受退役士兵国家助学金，不能同时申请本科生国家助学金。
三、评选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3.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4.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5.勤奋学习，积极上进；
6.其他条件根据助学金项目对应查看《2024-2025学年本科生助学金评选要求及名额分配》中表一【项目设置和评选条件】。
四、线下评选工作安排
1. 即日起，各学院启动线下评审工作。学院根据各自实际情况，制定部署申请的具体要求。
2.学院对照评选要求进行申请资格审查，全面考察申请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公开、公平、公正开展评选工作，评选结果以适当方式在学院内进行公示，杜绝不正之风和弄虚作假行为。
3.11月15日下班前，学院通过学工管理系统将初审结果报学生工作处审核。
4.学生工作处核查申请学生资格，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5.学生工作处将审核通过的国家助学金申请材料报送全国学生资助中心；将审核通过的社会助学金申请材料报送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单位审核确定最终受助名单。
五、线上系统操作
1.11月7日起，申请学生在“上财门户-应用中心-学工服务-助学金”应用模块内填报助学金申请表，其中“泰隆之星助学金” 、“圆梦大学续助”、“圆梦大学”、“中华助学金”、“杨浦区统战系统爱心助学”的表格为专用表格，需在系统内下载填写后上传。
2.辅导员在学工管理系统“助学金-助学金事务办理”模块中对学生申请进行审核，上报学院分管学生工作书记审核。
3.11月15日下班前，学院分管学生工作书记登录学工管理系统，将初审结果报学生工作处审核。
学生端及教师端的助学金业务操作流程详见附件3：《助学金业务系统操作流程》。

六、相关评选说明
1. 国家助学金按照资金总额下拨，各学院根据实际情况，分两档确立受助名单。2024年秋季学期起，资助标准调整为：一等5000元/人/年，二等4000元/人/年。

本通知所涉的国家助学金申请对象不含退役士兵。退役士兵国家助学金申请工作通知已于9月30日在上财门户发布，详情请见《关于开展2024-2025学年退役士兵国家助学金申请的通知》，2024年秋季学期起，退役士兵国家助学金按照3700元/人/年标准执行。
2. “圆梦大学续助”属连续资助项目，捐赠方已指定续助人选，请各学院注意落实续助。名单见附件2：《圆梦大学续助名单表》。续助学生本学年仍然需要提交申请。
3. 各学院在评审过程中，应合理统筹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和社会助学金的资源分配，应避免一人重复享受多项大额资助。请确保本学年认定通过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现受资助全覆盖，未实现全覆盖的学院应出具书面情况说明。
七、材料报送

学生工作处审核通过后，各学院组织申请学生自行下载打印社会助学金申请表（一式两份），申请表需学生本人签字。
各学院对照系统内上报的评审结果，将清点无误的纸质版申请表等材料加盖学院行政公章，以助学金项目分类整理，交至学生资助中心。 
材料报送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八、助学金发放
根据教育部有关国家助学金管理规定，国家助学金实行按月发放，评选结果经全国学生资助中心审核通过后，将首次发放9-12月四个月的国家助学金，之后按月发放。
社会助学金将在各捐赠单位确定受助名单后进行一次性发放，具体发放时间根据各项目资金到账情况决定。
届时学校将发布发放公告，请积极关注。
学生工作处
2024年11月6日

